
附件

重庆市九龙坡区图书馆分馆准入退出

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规范图书馆分馆管理，保障图书资源安全流转，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及相关政策，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与九龙坡区图书馆建立合作关系的镇街、部门、机构、企业分馆（以下简称“分馆”，此处的“分馆”不包括24小时自助图书馆）的准入与退出管理，涵盖图书资源管理、服务标准、评估监督等内容。
第二章 准入管理
第三条 准入条件
申请设立分馆的单位需符合以下条件：  
1.基本资质：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或合法主体资格，有固定办公场所或独立空间，交通便利，场地安全达标。  
2.场地要求：场地面积不少于20平方米（含书架、阅览区），配备消防、照明、防潮、防虫等设施。  
3.人员配置：明确1名专职或兼职管理人员，接受区图书馆业务培训和评估。  
4.服务承诺：签署合作协议书，承诺提供免费开放服务（年开放时间≥240天/年），配合资源调配与系统管理。  
5.设备支持：配备计算机、网络终端等设备，接入区图书馆一卡通管理系统。
第四条 准入流程  
1.申请：意向单位提交设立分馆的书面申请，内容包括场地平面图、管理人员信息、开放计划等。  
2.审核：区图书馆实地考察，评估场地条件及管理能力，符合条件的纳入拟建名单。  
3.协议签订：双方签署合作协议，明确权责；分馆加入“一卡通”系统，获得专属资源调配权限。  
第三章 资源管理
第五条 图书管理
1.资源配备：区图书馆根据分馆规模及需求配送图书，录入“一卡通”系统，实行身份证或读者证借阅。  
2.定期盘点：分馆须每年度上传图书库存数据，接受区图书馆联合清查，确保账实相符。  
3.属地管理：分馆实行属地管理原则，承担意识形态管理责任。
第六条 违规责任 
1.分馆退出时应按系统记录归还全部图书，逾期、损坏、遗失等按《川渝阅读一卡通服务管理办法（修订版）》（渝文旅发〔2024〕40号）第六条相关规定进行赔偿。

2.因管理不善导致资源重大损失的，三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设立分馆。
第四章 退出管理
第七条 退出情形 
分馆出现以下情况，区图书馆可终止合作：  
1.连续两次年度评估不合格（60分以下）；  
2.拒不配合资源调配或系统管理，影响全区服务网络；  
3.擅自挪用、损坏图书资源且拒绝赔偿；  
4.单位（学校分馆除外）解散、迁址或停止开放超过30日；  
5.违反合作协议或法律法规。
第八条 退出程序 
1.提前告知：区图书馆书面通知分馆限期整改（整改期不超过60日），整改未达标则启动退出程序。  
2.资产清算：分馆需归还全部图书及设备，接受区图书馆清点核查，按清单办理移交。  
3.系统终止：区图书馆注销该分馆在“一卡通”系统的权限。  
4.公示备案：退出情况通过九龙坡区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公示，归档备案。
第九条 终止合作后责任
退出后仍发现未归还图书的，分馆需继续追缴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赔偿责任。
第五章 监督与评估
第十条 日常评估 
区图书馆每年对分馆开展一次综合评估（包括硬件设施、服务效能、资源管理）。
第十一条 动态管理 
分馆运营中存在重大问题（如安全事故、意识形态、负面舆情）的，区图书馆可视情况暂停合作并限期整改。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生效与解释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由重庆市九龙坡区图书馆负责解释，原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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